附件2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广东省文化和
旅游厅 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广东省自然
资源厅 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关于组织申报
广东省传统砖瓦生产试点企业的通知》
起草说明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决策部署，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在“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中适当扶持传统砖瓦生产、应用的工作要求，我厅在征求相关单位意见的基础上，起草了《关于组织申报传统砖瓦生产试点企业的通知（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通知》），已向
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征求意见和修改完善，拟联合省文化和旅游厅、工业和信息化厅、自然资源厅、生态环境厅等单位印发，现将起草情况说明如下：
一、起草背景
[bookmark: _GoBack]（一）贯彻落实国家及省决策部署要求。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工作，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强调要全面保护好历史文化遗产。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在城乡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意见》，要求认真贯彻落实在城乡建设中系统保护、利用、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2025年3月25日，《广东省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已由广东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并予以公布，自2025年5月1日起施行。《条例》规定历史建筑的维护和修缮不得随意改变原有的高度、体量等，并鼓励优先采用传统工艺、传统技术、传统材料进行维护和修缮。以上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要求加大文物建筑、历史建筑等传统建筑的保护修缮，而传统砖瓦是保护修缮传统建筑最基本的建材，推动传统砖瓦企业可持续发展是落实国家和省决策部署的重要举措。
（二）保护历史传承的需要。目前我省砖瓦烧制技艺相关非遗代表项目较少，社会对传统砖瓦烧制技艺的认知度低，适当保留砖瓦烧制技术和空间，对传承传统砖瓦烧制技艺、保障古镇古村和历史文物的保护修复、推动形成具有“岭南风、乡土味、现代范”的乡村风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传统砖瓦强度高、寿命长、稳定性好，一直是我国传统建筑的主要材料，是承载地域性建筑风貌和文化的重要手段，比如“青砖黛瓦”构建了岭南传统建筑的视觉识别系统，古建筑陶塑瓦脊制作技艺等是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百千万工程”深入实施的背景下，通过了解砖瓦烧制技术和空间的基本情况，以问题和需求为导向，研究实施有针对性的支持政策，保留传统砖瓦的生产，通过试点，探索出一条保护传统砖瓦生产企业新路径，可助力历史文化传承保护。
（三）传统砖瓦可持续发展的需要。目前，传统砖瓦烧制技艺相关非遗传承人年龄较大，传统工匠技艺学习周期长、见效慢，加上传统砖瓦烧制行业利润低、发展前景有限，难以吸引年轻人兴趣，非遗技艺传承面临失传风险。传统砖瓦需在窑炉内烧制，能耗大，并产生颗粒物、二氧化硫等污染物，属于“两高”项目，普遍存在环保设备投入不足、生产工艺改进难等问题，难以满足日益严格的环保要求。传统砖瓦企业主要采用建筑渣土余泥、清污淤泥或者省外采购等方式，黏土原材料供应不稳定，质量难保证，影响了企业扩能发展和市场竞争力。通过试点，探索出一条保护传统砖瓦生产企业新路径，带动产业链的良性发展，推动传统砖瓦可持续发展。
二、起草过程
2024年10月，我厅组织开展古建筑砖瓦生产厂家情况书面调研，初步了解了省内地区生产厂家的有关情况。12月，组织省建筑材料行业协会等单位人员赴佛山开展古建筑砖瓦生产厂家调研，实地了解我省古建筑砖瓦生产厂家的生产情况。2025年6月，组织召开推进传统砖瓦基地建设有关事项专题会议，提出做好传统砖瓦基地建设工作，并重点推进“四个一”的工作，扎实完成相关工作任务，并赴珠海、佛山、中山、潮州市开展传统砖瓦基地建设有关情况调研，实地走访传统砖瓦生产企业，了解企业产品产能、主要销售区域、支持政策诉求等有关情况。同时开展传统砖瓦采购年度需求统计，形成全省传统砖瓦统计需求数据。7月，组织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自然资源厅、生态环境厅等单位相关负责人，以及部分业内专家召开了推进传统砖瓦供需和政策支持座谈会，根据座谈会情况，又向有关单位征集了支持措施的基础上，起草了《通知》征求意见稿。10月，我厅向各地级以上人民政府就此《通知》征求意见，修改完善后，形成了此《通知（征求意见稿）》。
三、主要内容
《通知》正文包括四部分，第一部分申报条件，明确传统砖瓦定义，提出符合相关条件的传统砖瓦生产企业可自愿申报省级试点；第二部分申报材料，明确企业申报省级试点所需的证明材料，含企业简介、产品介绍、营业执照和应用案例等相关证明材料；第三部分支持措施，明确省相关部门的责任分工并提出配置采矿权、确保黏土专矿专用、建立产品溯源机制、开辟环评绿色通道、支持申请技改资金、推广使用优质产品6项支持措施；第四部分申报程序，明确申报企业及时向所在地级以上市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递交申报材料。市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会同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对申报材料真实性进行联合审查，加具意见并联合签章后报送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四、征求意见情况
《通知》征求了各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意见，共收到意见12条，其中采纳8条，不采纳4条，不采纳原因是要求增加申报层级等，与当前为基层减负，提高效率等明显不符。
五、下一步工作
按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下一步，将进行合法性审核，征求省司法厅意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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